
凉山州会东县小街一期风电项目. (项目名称) A/B 标段

施工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1.1 本招标项目 凉山州会东县小街一期风电项目. (项目名

称)已由 四川省发改委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川

发改能源【2021】483 号 （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 四川省能投会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企业自

筹及银行贷款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20%/80% ，招标人

为 四川省能投会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1.2 本招标项目为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

四川省发改委 （核准机关名称）核准（招标事项核准文号为 川发

改能源【2021】483 号 ）的招标组织形式为 委托招标 。 招标

人选择（本招标项目在省发展改革委指定比选网站上的项目编号为

SPPREC20211209001（BX））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凉山州会东县。

2.2 建设规模

凉山州会东县小街一期风电场工程，属于凉山州风电基地规划项目之一，

位于会东县铅锌镇附近的山脊上一带，金沙江左岸，距离会东县城直线

距离 30km。场区高程 2800～3200m，山地高差 30～310m，坡度 5～17º，

局部山体较为陡峻；山脊宽 30～60m，较为平坦。拟安装 40 台 4000kW

风电机组，建设规模为 160MW。项目配套建设 220kV 升压站一座（考虑

预留二期110MW容量接入场地）。其中A标段为13台单机容量为 4000kW

的风电机组、13 台箱式变压器、2回 35kV 直埋电缆和 6 回 35kV 架空线



路（架空部分采用同塔双回）、一座 220kV 升压站及其配套的其他项目；

B标段为 27 台单机容量为 4000kW 的风电机组、27 台箱式变压器、4回

35kV 直埋电缆及其配套的其他项目；

2.3 计划工期

2.3.1 A 标段计划工期

计划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30 日，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

（该计划完工时间指风电场全部并网发电），总工期 458 日历天。具体

开工时间以发包人的正式通知为准。（升压站带电及首回路并网发电时

间为 2023 年 3 月 31 日）

2.3.2 B 标段计划工期

计划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30 日，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

（该计划完工时间指风电场全部并网发电），总工期 458 日历天。具体

开工时间以发包人的正式通知为准。

2.4 招标范围

2.4.1 A 标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涉及小街一期风电场 A 标工程施工、部分材料采购、调试、试

验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A标施工临时工程（水、电、通讯、施工便道；生产及生活临时设

施等）；

（2）风机吊装平台、风机基础、箱变基础的施工；

（3）风机、塔筒设备的安装、试验、调试（含收货、卸货及验收、仓

储、保管等设备管理）；

（4）除风机、塔筒以外所有设备、材料的安装、试验、调试（含收货、

卸货、验收、仓储、保管及二次倒运等）；

（5）风机机组、箱变、升压站设备等的接地工程施工；

（6）35kV 集电线路的施工及相应的调试试验等工作,包括风电场直埋电

缆、光缆上塔前的余缆开挖回填及敷设、镀锌钢管制作安装和水泥墩浇



筑、防火封堵、电缆平台的电缆头制作安装、光缆接续、镀锌钢管和电

缆固定等一切工作。A 标段与 B 标段分界点为 B标涉及的集电线路架空

线终端塔，B标负责终端塔至 B 标段范围内的所有电缆敷设，A 标段负

责上塔的所有内容；

（7）小街一期风电场升压站站内房屋及预制舱设备等工程的土建、安

装及调试；

（8）除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以外的所有材料和设备的采购；

（9）参与、配合工程各阶段验收、并网及相关手续办理；

（10）负责升压站进行本工程的二次及通信接入、接口和调试；

（11）参与、配合整个风电场（含集电线路、升压站、风机、主变、箱

变等）系统联调及质量保证期内的服务；

（12）负责本标段的调试、现场质检相关接待及协调、240h 试运行

（13）涉及本标段工程的环保、水保、安全文明施工、施工临时设施、

渣场维护等

具体工作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所示全部内容。

2.4.2 B 标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涉及小街一期风电场 B 标工程施工、部分材料采购、调试、试

验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B标施工临时工程（水、电、通讯、施工便道；生产及生活临时设

施等）；

（2）风机吊装平台、风机基础、箱变基础的施工；

（3）风机、塔筒设备的安装、试验、调试（含收货、卸货及验收、仓

储、保管等设备管理）；

（4）除风机、塔筒以外所有设备、材料的安装、试验、调试（含收货、

卸货、验收、仓储、保管及二次倒运等）；

（5）风机机组、箱变等的接地工程施工；

（6）35kV 集电线路的施工及相应的调试试验等工作（A标段与 B标段



分界点为 B标涉及的集电线路架空线终端塔，B标负责终端塔至 B标段

范围内的所有电缆敷设，A标段负责上塔的所有内容）；

（7）除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以外的所有材料和设备的采购；

（8）参与、配合工程各阶段验收、并网及相关手续办理；

（9）参与、配合整个风电场（含集电线路、升压站、风机、主变、箱

变等）系统联调及质量保证期内的服务；

（10）负责本标段的调试、现场质检相关接待及协调、240h 试运行

（11）涉及本标段工程的环保、水保、安全文明施工、施工临时设施、

渣场维护等

具体工作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所示全部内容。

2.5 发包人采购的设备材料

A标段发包人采购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塔筒（架）设备及附属

设备、锚栓；升压站内主变、GIS、SVG、电气一二次设备（箱变、开关

设备、监控系统、风功率预测系统、涉网接入设备、通讯设备、保护设

备、自动化设备、电缆、光缆）、集电线路（塔材、线材、金具、瓷瓶

等附件）等（详见甲供材料清单）。

B标段发包人采购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塔筒（架）设备及附属

设备、锚栓；电气一二次设备（箱变、监控系统、风功率预测系统、电

缆、光缆）。（详见甲供材料清单）

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所示内容。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

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及以上 资质， 2017 年至 2021 年至少具有 1个装机容量不小于

50MW 风电场主体工程（至少含风机吊装及集电线路施工，联合体投

标的各方提供业绩均可，且联合体中不同主体分别提供的集电线路和

吊装业绩合计为一个业绩） 类似项目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



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 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

要求： （1）联合体成员数不得超过 2家，由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

承包贰级及以上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的投标

人作为联合体牵头人。(2）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

体牵头人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3）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4）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

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

3.3 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2 (具体数量)标段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 年 04 月 26 日 开始登陆全

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http://ggzyjy.sc.gov.cn/）“国家

投资建设工程类项目系统登录入口”，通过数字证书免费下载招标资

料（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施工图纸等）。

4.2 招标人不提供其他任何报名和招标文件获取的方式。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2

年 05 月 17 日 09 时 00 分 ，地点为 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成都市青羊区鼓楼南街 101 号丰德成达中心 7 层）

本项目开标室 。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

予受理。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全

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四川省）》

( 发布公告的所有媒介名称）上发布。






